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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前    言 

 

根据交通运输部办公厅《关于下达 2008 年度公路工程标准制修订项目计划

的通知》（厅公路字〔2008〕147 号）的要求，由交通运输部公路科学研究院承

担《公路限速标志设计规范》（JTG/T 3381-02—2020）的制定工作。 

本规范编制工作遵照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

交通安全法》《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GB 5768）和《公路工程技术标准》（JTG 

B01）等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在深入调查和专项研究的基础上，总结我国在公

路限速标志设计方面取得的科研成果应用和实践经验，并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征

求了交通运输行业主管部门、公路建设和运营管理单位、公路设计和科研单位的

意见，同时在论证方法制定和规范各阶段审查过程中邀请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有

关专家参与，经反复讨论、修改，最后经审查定稿。本规范坚持从公路使用者

的角度出发，科学兼顾交通安全与运行效率关系的原则，规定了公路限速标志

设计的原则、限速值的确定方法、限速标志及相关设施设置要求等主要技术内

容。 

本规范由总则、术语、基本规定、资料收集与现场调查、交通工程论证及方

案设计、限速标志及相关设施设计、实施效果评价等 7 章，以及 3 个附录组成。 

本规范由刘会学、潘向阳、杨峰负责起草第 1 章，赵妮娜、吴京梅负责起草

第 2 章，刘光东、赵妮娜、吴京梅负责起草第 3 章，刘兴旺、宋玉才负责起草第

4 章，刘会学、刘光东、赵妮娜、刘兴旺、刘洪启、张铁军、万娇娜负责起草第

5 章，赵妮娜、赵源、宋玉才负责起草第 6 章，潘向阳、杨峰负责起草第 7 章，

刘洪启、杨峰、张铁军、万娇娜负责起草附录 A~附录 C。 

请各有关单位在执行过程中，将发现的问题和意见，函告本规范日常管理组，

联系人：刘会学（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西土城路 8 号，交通运输部公路科学研究

院，邮编：100088；电话：010-82097599；传真：010-82059974；电子邮箱：

hx.liu@rioh.cn），以便下次修订时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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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0.1  为规范公路限速标志的设计，合理控制公路车辆行驶速度，制定本规范。 

条文说明 

公路限速标志是规范驾驶人驾驶行为，保障公路交通安全的重要设施，也是

执法部门执法的主要依据。科学设置、合理规范公路限速标志关系到广大公路使

用者切身利益，直接影响公路交通安全与运行效率。 

 

1.0.2  本规范适用于新建和改扩建公路限速标志设计，以及在役公路限速标志设

计或调整优化。 

条文说明 

    为充分满足公路使用者的需求，保障公路运营的安全和畅通，新建公路要按

照本规范的规定考虑未来运营条件进行限速标志设计；改扩建公路要结合改善后

的公路、交通、环境等条件重新进行限速标志设计。新建和改扩建公路可以在项

目可行性研究、初步设计和施工图设计阶段，对限速值的选取进行论证，提出限

速标志设计方案，据此对有关技术指标或工程保障措施进行适当调整。 

在役公路，由于线形指标调整余地很小，采取工程改造措施代价较大，需要

对现有限速标志的使用情况进行定期或非定期调查、评价，对不能满足运营需求

的限速标志要根据本规范的规定，逐步进行调整优化。 

 

1.0.3  公路限速标志设计应从公路使用者的角度出发，兼顾交通安全与运行效

率。 

条文说明 

公路限速标志设计中，限速值的确定需要平衡交通安全和运行效率之间的关

系。通过限速标志的合理设计，可以减小车辆之间行驶速度的离散性，降低交通

事故发生的可能性，实现交通流平稳有序运行，提高交通流运行效率。 

 



公路限速标志设计规范 

- 2 - 

1.0.4  公路限速标志设计应综合考虑公路项目的功能定位、技术指标、运行特征、

路侧干扰、沿线环境和社会需求等因素。 

条文说明 

    本条根据《公路工程技术标准》（JTG B01—2014）第 3.5.3 条和《道路交

通标志和标线  第 5 部分：限制速度》（GB 5768.5—2017）第 5.1 条的规定，

提出公路限速标志设计应考虑的因素，主要包括： 

（1）功能定位：决定了公路的连接对象、服务距离和容量水平，公路限速

标志设计要与其保持一致。 

（2）技术指标：根据公路技术等级确定的设计标准，如设计速度；平纵线

形；横断面布置；车道数和宽度；视距；桥梁、隧道、路线交叉的设计指标及相

互间距；平面交叉视距和交通控制形式等。 

（3）运行特征：主要包括交通量与交通组成（含非机动车和行人）；运行

速度；交通事故分布、数量、严重程度及原因。 

（4）路侧干扰：主要包括土地利用类型，如城区、郊区、居住区、商业区

等；路侧开发程度，包括建筑物的类型、数量以及路侧非机动车与行人等。 

（5）沿线环境：主要包括地形地貌，如平原微丘、山岭重丘、高路堤、傍

山、悬崖等；地域特征，如野生动物穿行、高寒、高海拔等；沿线绿化和设施分

布，如树木、照明和消防等公用设施、服务设施和管理设施等；交通气象条件，

存在影响公路局部路段行车安全的特殊天气条件等。 

（6）社会需求：包括法律法规的规定、公路建设和运营管理等部门的需求、

公众对限制速度的意见和建议等。 

限速标志设计时，要综合考虑上述影响因素。 

 

1.0.5  公路限速标志宜与其他交通安全设施、管理设施和土建工程改造等互相协

调、配合使用。 

 

1.0.6  公路限速标志设计除应符合本规范的规定外，尚应符合国家和行业现行有

关标准的规定。 

条文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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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本规范相关的国家和行业现行标准主要包括：《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GB 

5768）、《公路工程技术标准》（JTG B01）、《公路路线设计规范》（JTG D20）、

《公路交通安全设施设计规范》（JTG D81）、《公路交通标志和标线设置规范》

（JTG D82）、《公路养护安全作业规程》（JTG H30）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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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语 

 

2.0.1  限制速度 speed limit 

对公路上行驶车辆规定的允许行驶速度的限值。 

 

2.0.2  法定限速 statutory speed limit 

对公路上行驶车辆，依据法律规定的允许行驶速度的限值。 

 

2.0.3  标志限速 posted speed limit 

对公路上行驶车辆，依据限速标志规定的允许行驶速度的限值。 

 

2.0.4  限速标志  speed limit signs 

向公路使用者传递限速值、用于管理车辆行驶速度的交通标志。 

条文说明 

限速标志按所传递的限速值信息可变与否，分为限速值固定的限速标志和限

速值可变的限速标志两种。除特别指明外，本规范所称的“限速标志”一般是指

限速值固定的限速标志，“可变限速标志”则特指限速值可变的限速标志。 

 

2.0.5  交通工程论证  traffic engineering study and judgement 

    在交通工程理论和相关标准规范指导下，确定公路限速路段、限速值和限速

方式的方法。 

 

2.0.6  限速路段 speed limit section 

为保障公路交通安全与运行效率，实施标志限速的公路路段，包括一般限速

路段和特殊限速路段。 

 

2.0.7  一般限速路段  general speed limit s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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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定位、技术指标、运行特征、路侧干扰、沿线环境和社会需求总体一致、

大多数可以采用相同限速方式和限速值的路段。 

 

2.0.8  基本限速值  basic speed limit 

对公路一般限速路段上行驶车辆规定的允许行驶速度的限值。 

 

2.0.9  特殊限速路段  specific speed limit section 

一般限速路段内，受公路技术指标、运行特征、路侧干扰、沿线环境等条件

的制约，需要设置低于基本限速值的局部受限路段。 

 

2.0.10  特定限速值  specific speed limit 

对公路特殊限速路段上行驶车辆规定的允许行驶速度的限值。 

 

2.0.11  限速方式 mode of speed limit 

限速标志传递限速值的方式，包括按空间方式、按时间方式和按组合方式等

类型。 

条文说明 

    限速方式包括按空间方式、按时间方式和按组合方式等类型。 

（1）按空间方式。如： 

①  单一限速。对公路上不同类型车辆采用相同限速值，或在某一区域对所

有车辆采用相同限速值的限速方式。 

②  分车型限速。对公路上主要车辆类型，分别规定不同限速值的限速方式。 

③  分车道限速。在多车道公路上，对同向各车道分别规定相应限速值的限

速方式。 

（2）按时间方式。如： 

①  分时段限速。针对不同时间段（如白天、夜间）采用不同限速值的限速

方式。 

②  特殊天气限速。针对不同气象条件（如雾、雨、雪、风、沙尘、冰雹等）

采用不同限速值的限速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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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按组合方式。如： 

分车道与分车型组合限速。 

 

2.0.12  设计速度 design speed 

确定公路设计指标并使其相互协调的设计基准速度。 

 

2.0.13  运行速度 operating speed 

当交通处于自由流状态且天气良好时，驾驶人操作车辆的速度，可采用路段

某断面或特征点上测定的第85%位速度。 

 

2.0.14  建议速度  advisory speed 

根据公路某一路段的技术指标、运行特征和沿线环境等条件，建议车辆的行

驶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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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3.0.1  公路限速标志设计应包括限速路段划分、限速值论证、限速方式选取、限

速标志及相关设施设计等内容。 

 

3.0.2  公路限速标志设计流程应包括设计目标确定、资料收集与现场调查、交通

工程论证及方案设计、限速标志及相关设施设计、实施效果评价等。公路限速标

志设计流程如图 3.0.2。 

 

图 3.0.2  公路限速标志设计流程 

 

3.0.3  公路限速标志设计应结合项目特点，以保障交通安全、提高运行效率、发

挥公路功能为设计目标，在役公路可结合限速标志的实施效果评价结果提出针对

性设计目标。 

条文说明 

公路限速标志设计首先要确定设计目标，总体上要保障交通安全、提高运行

效率、发挥公路功能。不同类型的项目，用户需求不同，关注点不同，目标也不

尽相同。如对于新建和改扩建公路限速标志设计的目的更多是在设计阶段即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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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运营需求，准确传递公路行驶速度信息，实现公路的自我说明和解释；而对

于在役公路限速标志设计的目的则可能是减少与速度相关的事故数量、降低交通

事故的严重程度，或者根据不同车型分别确定限速值。 

 

3.0.4  公路限速标志设计应做好内业资料收集和外业现场调查工作。 

 

3.0.5  公路限速标志设计在进行交通工程论证及方案设计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限速路段的划分应体现公路功能定位、技术指标、沿线环境和路侧干扰

等条件的变化，特殊限速路段所占里程不得过长。 

2  应根据公路的功能定位、运行特征、路侧干扰和沿线环境等因素合理选

取论证方法。 

    3  限速值的确定应考虑前后限速路段的衔接，并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学校区域、作业区限速值的选取还应符合相关国家和行业标准的规定。 

4  公路限速方式选取时，条件基本相同的路段宜采用相同的限速方式；特

殊限速路段符合设置条件时，可设置可变限速标志或建议速度标志。 

5  方案设计时，应以交通工程论证结果为依据，提出全线双向限速路段的

分布、限速值和限速方式。 

 

3.0.6  公路限速标志及相关设施设计应遵循主动引导优先、被动防护兼顾的原

则。 

 

3.0.7  公路限速标志及相关设施实施后，应对其实施效果进行评价，并及时调整

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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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资料收集与现场调查 

 

4.1  一般规定 

 

4.1.1  公路限速标志设计资料收集与现场调查的范围应涵盖项目全部里程，并应

考虑与之衔接路网的限速情况。 

 

4.1.2  除应符合本章规定的内容外，所需收集的资料和现场调查内容还应满足相

关论证方法的需求。 

 

4.2  新建和改扩建公路的资料收集与现场调查 

 

4.2.1  新建和改扩建公路限速标志设计宜收集下列资料： 

1  与限制速度相关的国家、行业和项目所在地的法律法规、技术标准或指

南； 

2  功能定位与技术指标，包括与公路项目相关的规划和设计文件； 

3  运行特征，包括机动车、非机动车和行人的交通量和交通组成资料； 

4  路侧干扰，包括沿线土地利用类型、路侧开发程度等； 

5  沿线环境，主要包括沿线地形地貌、地域特征、沿线绿化和设施分布、

交通气象条件等资料。 

 

4.2.2  新建和改扩建公路限速标志设计宜根据需要现场调查下列资料： 

1  条件类似的相邻和周边公路限速标志设置及实施效果评价情况； 

2  社会需求，包括驾驶人、非机动车用户、公路沿线居民、公路建设和运

营管理等部门对限制速度的意见和建议等。 

 

4.2.3  改扩建公路宜收集与调查该公路改扩建前的交竣工验收资料和运行特征

资料（含交通量与交通组成、运行速度、交通事故统计资料）。 

条文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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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4.2.3  公路限速标志设计合理与否，取决于对相关关键因素的认识程

度，而资料收集与现场调查是重要的基础工作，条文中列举出了内业资料收集和

外业现场调查的主要内容。 

对于改扩建公路，在设计阶段仍按照改扩建前的条件行驶，虽然改扩建可能

改变设计速度和几何线形指标，但也有很多项目在改扩建前后设计速度未改变，

几何线形指标、构造物分布和服务管理设施位置未进行大幅度调整，改扩建前的

车辆运行速度和交通事故分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该项目的车辆运行特征和

问题所在，有助于更加合理地设计限速标志，因此建议收集改扩建前的运行速度

及交通事故统计等资料。 

 

4.3  在役公路的资料收集与现场调查 

 

4.3.1  在役公路限速标志设计宜收集下列资料： 

1  与限制速度相关的国家、行业和项目所在地的法律法规、技术标准或指

南； 

2  功能定位与技术指标，包括公路工程交竣工验收资料； 

3  运行特征，包括公路建成通车以来或近 3 年的交通量、交通组成和交通

事故统计资料，其中交通事故统计资料含交通事故发生的时间、地点、天气状况、

事故形态、事故原因、伤亡人数、事故车型等数据。 

 

4.3.2  在役公路限速标志设计收集运行特征资料时，对未设置交通量观测站和无

观测记录的公路，宜进行现场交通量和交通组成观测。 

 

4.3.3  在役公路限速标志设计宜现场调查下列资料： 

1  技术指标，包括沿线路线交叉设置、出入车辆和人员情况，互通式立体

交叉、服务区、停车区匝道几何线形，除限速标志外的其他交通标志和标线、护

栏设置情况等； 

2  路侧干扰，包括沿线土地利用类型、路侧开发程度等； 

3  沿线环境，主要包括沿线地形地貌、地域特征、沿线绿化和设施分布、

交通气象条件等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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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社会需求，包括驾驶人、非机动车用户、公路沿线居民、公路建设和运

营管理等部门对现状限速标志设置的意见和建议等。 

 

4.3.4  在役公路限速标志设计应按下列规定采集运行速度： 

1  运行速度采集的条件应满足表 4.3.4-1 的规定。 

表 4.3.4-1  运行速度采集条件 

因素 采集条件 

时   间 周一至周五，早 6 时至晚 6 时 

服务水平 自由流状态 a
 

气象环境 天气良好、路面干燥 

机动车类型 所有类型机动车 b
 

调查地点 驾驶人行驶过程中不会因为固定或临时的公路特征临时

调整车速的地点 

仪器位置 隐蔽，不易被驾驶人察觉 

注：a  车头时距宜大于 4s，且后车没有明显超前车的意图。 

b  理论上包括所有车型，实际测量时应包含主要车型，抽样比例宜与实际 

交通组成比例一致。 

2  运行速度调查地点应在限速路段内选取，体现车辆运行特征，调查地点

断面代表的路段长度占限速路段总长度的比例不应少于 10%。根据实际情况，调

查地点可按等间距选取。 

3  运行速度调查地点可结合公路几何线形及结构物分布，按照下列要求选

取： 

1）平直路段选取路段中间点。高速公路、一级公路圆曲线半径大于 1000m

的平曲线段和二级公路、三级公路大于 600m 的平曲线段可按平直路段处理。 

2）高速公路、一级公路圆曲线半径小于或等于 1000m 的平曲线段和二级公

路、三级公路小于或等于 600m 的平曲线段，前后为平直路段时，选取圆曲线中

间点。 

3）2 个或以上平曲线相连接的连续弯道路段，选取连续弯道的起点、中间

点和终点。 

4）高速公路、一级公路圆曲线半径小于或等于 1000m 的平曲线段，以及二

级公路、三级公路小于或等于 600m 的平曲线段，分别与大于或等于 3%的纵坡

组合的弯坡组合路段，选取圆曲线中间点。 

5）隧道路段，选取隧道起点和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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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跨江跨海大桥、山区高墩特大桥等桥梁路段，选取桥梁起点、中间点及

终点。 

7）路侧干扰路段，选取路侧干扰路段起点、中间点及终点。 

8）连续长、陡下坡路段，选取连续长、陡下坡起点、中间点及终点。 

4  高速公路和一级公路互通式立体交叉分流点前方 2km至合流点之后 1km

范围内、其他公路平面交叉 300m 范围内不应作为运行速度调查地点。 

5  调查样本应随机抽样，不得主观抽取高速行驶或慢速行驶车辆样本。根

据调查地点的初定基本限速值，最小样本量应符合表 4.3.4-2 的规定。采集足够

的样本量困难时，可按单向每种代表车型在公路上以自由流车速行驶 3 次，记录

速度数据，采用其平均值作为各代表车型的运行速度。 

表 4.3.4-2  最小样本量 

初定基本限速值（km/h） 20、30、40 50 60 70 80 90 100 110 120 

样本量（辆） 55 65 85 95 110 130 155 200 275 

注：置信度为 98%时，置信区间为±2km/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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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交通工程论证及方案设计 

 

5.1  一般规定 

 

5.1.1  交通工程论证应包括下列内容： 

1  限速路段划分； 

2  论证方法选取； 

3  限速值论证； 

4  限速路段和限速值调整； 

5  限速方式选择。 

 

5.1.2  交通工程论证时，应协调处理标志限速和法定限速、设计速度、运行速度

之间的关系。 

 

5.1.3  公路限速标志方案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以交通工程论证结果为依据，提出全线双向一般限速路段的分布、基本

限速值、限速方式；特殊限速路段的分布、特定限速值和限速方式。 

2  未列入特殊限速路段的技术指标受限路段，应提出改善方案。 

 

5.2  限速路段划分 

 

5.2.1  限速路段宜按图 5.2.1 所示划分为一般限速路段和特殊限速路段。 

 

图 5.2.1  一般限速路段和特殊限速路段关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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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  根据功能定位、技术指标、路侧干扰和沿线环境等发生显著变化的趋势，

可将一个公路项目划分为一个或多个一般限速路段。一般限速路段的分界点应设

置在下列位置： 

1  公路功能定位发生变化，如公路由干线功能改变为集散功能等； 

2  公路技术指标发生变化，如公路设计速度发生变化等； 

3  公路路侧干扰情况发生变化，如公路由郊区公路转变为城市道路； 

4  公路沿线环境发生明显改变，如公路由平原微丘区改变为山岭重丘区。 

 

5.2.3  一般限速路段内，受公路技术指标、运行特征、路侧干扰、沿线环境等条

件的制约，因客观因素无法通过工程改造彻底消除安全风险的下列局部路段，可

根据交通工程论证结果设置特殊限速路段： 

1  公路技术指标受限路段，如： 

1）公路平、纵几何线形指标低于现行《公路工程技术标准》（JTG B01）

和相关技术标准规定的一般值要求的急弯、陡坡和连续长、陡下坡等路段； 

2）特长隧道、隧道群、跨江跨海特大桥、山区高墩特大桥等长大结构物路

段； 

3）互通式立体交叉出口匝道路段； 

4）无信号控制铁路道口路段。 

2  运行特征受限路段，如： 

1）大型车所占比例明显变高的路段； 

2）与车辆行驶速度关系显著的事故易发路段。 

3  路侧干扰受限路段，如： 

1）公路穿越学校区域、穿越村镇、作业区等路段。 

4  沿线环境受限路段，如： 

1）野生动物迁徙横穿路段； 

2）雾、雨、雪、风、沙尘、冰雹等特殊天气影响路段。 

 

5.3  论证方法选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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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1  交通工程论证方法可包括综合评价论证法、风险因素论证法和运行速度论

证法等。 

条文说明 

不同的交通工程论证方法具有不同的特点和适用条件，要结合公路的功能定

位、技术指标、路侧干扰等因素，选择适宜的方法。 

（1）综合评价论证法 

综合评价论证法借鉴了公路项目安全性评价和几何设计的原理，以保证公路

基础设施的交通安全为前提，对公路项目进行交通安全综合核查和分析评价，从

而确定限速路段、限制值和限速方式。综合评价论证法的原理是首先核查直接影

响运营安全性相关技术指标，然后对运行速度、交通事故等运行特征、公路穿越

城镇等路侧干扰、特殊天气等沿线环境因素深入分析和研究，从而确定公路可提

供给车辆的安全行驶速度，最后按照限速一致性与协调性的要求，确定最终限速

值。综合评价论证法突出了在充分保障公路使用者安全的前提下，科学提高公路

通行能力和运行效率的原则。 

（2）风险因素论证法 

风险因素分析技术综合考虑了事故发生的可能性和严重程度，代表了安全管

理现代化的方向。该方法的原理是限速值由与公路的技术指标、运行特征、路侧

干扰和沿线环境相关联的风险决定，车辆按限速值行驶时的事故风险总体要在可

接受的范围。 

（3）运行速度论证法 

运行速度论证法的原理是以运行速度为基础确定一个初定限速值，并根据公

路技术指标和运行特征提高或降低限速值。 

 

5.3.2  除特殊情况外，交通工程论证方法宜采用综合评价论证法。 

 

5.3.3  路侧条件复杂、横向干扰较多、混合交通严重且交通安全设施不完备的在

役普通公路，可采用风险因素论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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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4  路侧条件良好、横向干扰少、几何线形指标显著优于现行《公路工程技术

标准》（JTG B01）和相关技术标准规定的一般值要求、服务水平为一级或二级

的在役高速公路和作为干线的一级公路、二级公路，可采用运行速度论证法。 

 

5.3.5  同一条公路的不同限速路段，可根据需要采用不同论证方法。 

 

5.4  综合评价论证法 

 

5.4.1  公路项目可按表 5.4.1 的规定选取一般限速路段的核查设计标准。核查设

计标准有多个可选项时，可按照由低到高的顺序选取，其中高速公路、作为干线

的一级公路可以原设计速度提高一个设计等级（20km/h），50%以上路段满足时，

可作为核查设计标准。根据核查设计标准，结合公路的运行特征、路侧干扰和沿

线环境情况，可确定初定基本限速值。 

表 5.4.1  初定基本限速值与核查设计标准关系一览表 

设计速度 

（km/h） 

核查设计标准 

（km/h） 

初定基本限速值 

（km/h） 

20 20 20，30，40 

30 30 30，40，50 

40 40 40，50，60 

60 60 60，70，80 

80 

80 80，90，100 

100 100，110 

120 120 

100 
100 100，110 

120 120 

120 120 120 

条文说明 

    设计速度是“确定公路设计指标并使其相互协调的设计基准速度。”设计速度

确定后,在整条公路上一般保持一个固定值，但公路平、纵技术指标实际所能满

足的设计标准，是随着所在路段的不同而变化的，如一条设计速度 80km/h 的高

速公路，实际很多路段所能满足的设计标准是高于设计速度的，如可以达到

100km/h 的设计等级，这也是公路运行速度高于设计速度的一个主要原因，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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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技术指标核查的核查设计标准要根据公路平、纵技术指标所能满足的设计等

级确定。 

《公路工程技术标准》（JTG B01—2014）第 3.5.2 条规定“同一路段运行速

度与设计速度之差宜小于 20km/h”。《公路项目安全性评价规范》（JTG 

B05—2015）第 4.5.1 条规定同一路段运行速度与设计速度差值大于 20km/h 时，

“应根据运行速度对该路段的相关技术指标进行评价”；当运行速度与设计速度之

差小于或等于 20km/h 时，该规范未提出相应技术指标需要做调整的要求。以上

标准规范的规定说明运行速度与设计速度之差小于或等于 20km/h 属于设计允许

的范围，设计较为合理。当初定基本限速值与设计速度的差值小于等于 20km/h

属于设计允许范围，应采用设计速度进行核查；当大于 20km/h 应采用实际平、

纵指标所能满足的提高一个设计等级的设计标准进行核查。 

表 5.4.1 提供了初定基本限速值与核查设计标准关系一览表，供技术指标核

查设计标准选取时参照。 

 

5.4.2  根据初定基本限速值所对应的核查设计标准，应依据现行《公路工程技术

标准》（JTG B01）和相关技术标准的有关规定，对直接影响运行安全性的下列

技术指标进行核查，明确受限情况： 

1  根据设计圆曲线半径和超高计算横向力系数，核查评价行车的安全性

和舒适性。 

2  根据平均纵坡和坡长，核查是否存在连续长、陡下坡路段；核查竖曲线

半径和长度。 

3  分车型进行停车视距核查，对平面、纵断面及平纵组合路段通视范围内

存在的障碍物对行车安全的影响进行核查。 

4  对隧道位置、长度、与相邻隧道及其他设施的间距进行核查，核查视距，

平、纵、横几何线形技术指标和隧道通风、照明设计条件。 

5  核查是否存在相邻互通式立体交叉与隧道等其他设施净距过近影响交通

运行的情况；对互通式立体交叉、服务区、停车区匝道出入口线形、视距、加减

速车道长度等进行核查。 

6  核查平面交叉通视三角区的通视情况以及采取的交通管理措施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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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核查交通工程及沿线设施的设置情况，重点对交通标志字高、警告标志

距危险点的距离、交通标志反光等级、护栏防护等级等与车辆运行速度有关的设

计参数进行核查。 

条文说明 

与设计关联紧密的技术指标和参数较多，但并非所有指标和参数均与车辆运

行速度直接相关并影响交通安全。通过查阅国内外相关标准、文献和科研成果，

结合我国 2014 版《公路工程技术标准》修订的原则，在深入分析公路主要设计

要素在标准规范中的地位以及与运行速度的相关性基础上，以是否直接影响运行

速度安全性为依据，确定了直接影响运行安全性的技术指标： 

1  平面技术指标中与运行速度安全最直接相关的是圆曲线，车辆在圆曲线

运行时，所产生的离心力等横向力不能超过轮胎与路面的摩阻力所允许的界限，

以确保横向稳定性，避免车辆滑移或倾覆。当圆曲线半径和超高不变的情况下，

运行速度提高，可能会带来车辆横向滑移的风险，因此需要计算横向力系数，综

合平衡车辆行驶的安全性和舒适性。 

横向力系数计算公式如下： 

    i
1 2 7 R

v


2

                                                （5-1） 

式中： 

R  —— 平曲线半径（m）； 

      v  —— 核查设计标准值（km/h）； 

       —— 横向力系数； 

      i  —— 超高横坡度（％），当平曲线路段设置正超高时，取“－”；当

平曲线路段设置反超高时，取“+”。 

我国《公路工程技术标准》（JTG B01—2014）和多数国家的技术规范一样，

在计算圆曲线最小半径时采用了最大计算横向力系数，如表 5-1。 

表 5-1  设计速度与横向力系数关系一览表 

设计速度

（km/h） 
120 100 80 60 40 30 20 

横向力系数  0.10 0.12 0.13 0.15 0.15 0.16 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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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查阅国内外相关标准规范和研究文献，都表明横向力系数值的选取关

系到行车的安全、经济与舒适，各国标准为计算最小平曲线半径，考虑各方面因

素采用一个舒适的值。美国联邦公路管理局（FHWA）报告 Speed Concepts: 

Informational Guide 认为最大计算横向力系数值是在 20 世纪 40 年代基于当时

车辆的舒适性要求提出的，随着车辆性能大幅提升，该值的冗余性非常充足，并

明确指出“最大计算横向力系数不代表车辆在弯道运行过程中的横向力系数限制

值” 

《公路路线设计规范》（JTG D20—2017）第 7.3.2 条条文说明认为：从人

的承受能力与舒适感考虑，当 <0.10 时，转弯不感到有曲线的存在，很平稳；

当 =0.15 时，转弯感到有曲线的存在，但尚平稳；当 =0.20 时，已感到有曲

线的存在，并感到不平稳；当 =0.35 时，感到有曲线的存在，并感到不稳定；

当 >0.40 时，转弯非常不稳定，有倾覆的危险。因此综合来看，作为在实际速

度管理下车辆在圆曲线上的安全稳定性的评价，以值不大于 0.15 为限制值较

为合适，在核查设计标准值的计算情况下，为保证行车安全和舒适性，最大横向

力系数不大于 0.15。 

2  目前我国山区公路下坡方向的技术指标更为影响实际交通安全，2014 版

《公路工程技术标准》配套研究报告通过问卷调查统计显示长、陡下坡路段行车

保障交通安全最有效的措施是严格限速，对存在连续长、陡下坡的路段应进行技

术指标核查和评价，分析大货车制动造成制动失效的风险，已运营公路重点结合

实际运营的安全状况，确定是否需要将其列为特殊限速路段，是否需要对大货车

进行特定限速。根据《公路工程技术标准》（JTG B01—2014）核查竖曲线半径

和长度是否能满足核查设计标准的要求。 

3  公路是三维立体的空间实体工程。公路视距除受到平、纵、横等几何指

标、参数和平纵组合等影响外，还可能受到路堑挖方边坡、护栏、路侧构筑物等

的遮挡影响。2014 版《公路工程技术标准》强化了对行车安全敏感路段进行视

距核查的要求，因此应在初定基本限速值对应的核查设计标准下，对公路平面和

纵断面指标较低、平纵线形组合复杂路段进行不同车型的停车视距检验，以确保

安全视距条件。《公路工程技术标准》（JTG B01—2014）中对不同设计速度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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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停车视距的进行了规定，货车由于制动性能差，所需要的停车视距更大，还在

附录 B 中规定“货车停车视距在下坡路段，应随坡度大小进行修正”。 

4  隧道平、纵、横几何线形技术指标和隧道通风、照明设计条件是隧道和

隧道群的重点核查内容，要依据相关标准规范的规定进行核查。间距小于 2 公里

的隧道可以视为隧道群进行核查。 

5  互通式立交、服务区、停车区等各类出入口要核查是否能满足核查设计

标准对应的识别视距。识别视距是指车辆以一定速度行驶中，驾驶人自看清前方

分流、合流、交叉、渠化、交织等各种行车条件变化时的导流设施、标志、标线，

做出制动减速、变换车道等操作，至变化点前使车辆达到必要的行驶状态所需要

的最短距离。进行停车视距计算时所使用的驾驶人反应时间为 2.5s，而在互通式

立交、服务区、停车区出入口等复杂情况下发觉、识别和判断公路情况所需的时

间一般为 15s～20s，需要比停车视距更长的识别视距，才能保证安全停车或合理

的避让。《公路工程技术标准》（JTG B01—2014）附录 B 和《公路立体交叉设

计细则》（JTG/T D21—2014）第 4.4.2 条对不同设计速度下分流鼻端的识别视距

提出了基本要求。对互通式立交、服务区、停车区出入口通过核查设计标准计算

识别视距进行评价，无法满足要求时，要考虑采取相应的工程改造措施改善视距

条件，工程改造措施存在困难时要采用合理的速度控制设施进行改善。 

6  通视三角区是影响平面交叉安全运行的重要指标。不同的交通管理方式

所需要的最小通视三角区不同：对于无控制平面交叉或减速让行控制平面交叉，

要核查两相交公路各自引道视距组成的区域是否通视；对于停车让行控制平面交

叉，要核查主要公路的安全交叉停车视距和次要公路至主要公路边车道中心线

5~7m 所组成的通视三角区是否通视；对于信号控制平面交叉，考虑到可能存在

非机动车等不遵守信号的情况，建议参照停车让行控制平面交叉核查通视三角区

通视情况，不能满足时要核查平面交叉每个进口任一条车道停止线前的第一辆车

能否被其他方向进口道第一辆车看到，并评估非机动车通行的安全性。 

7  依据我国现行《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GB 5768）和《公路交通安全

设施设计规范》（JTG D81）等相关标准规范的规定，核查相关设施的设置能否

满足核查设计标准的要求。 

经深入分析，以下技术指标未列为单独核查技术指标，可以结合设计速度、

交通事故、路侧条件及沿线环境等因素综合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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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左右侧硬路肩、高速公路和一级公路建筑界限中的 C 值、路缘带等横

断面设计指标既具有紧急停车、保护建筑等功能，也具有安全净区的作用。《公

路工程技术标准》（JTG B01—2014）明确了横断面形式及各组成部分的功能和

宽度值，高速公路和作为干线的一级公路右侧硬路肩最小值统一为 1.5m，取消

左侧路缘带一般值，并规定特殊情况下可论证采用最小值。在我国公路车道宽度

普遍大于其他国家，并且小客车主要在内侧车道行驶的情况下，横断面指标对自

由流状态下车辆行驶速度的影响并非决定性、控制性的，因此未列入核查内容范

围内。 

（2）直线最大和最小长度等技术指标更多地与行车舒适性相关，对车辆行

驶速度未产生限制性影响，因此未在核查内容范围内。 

（3）单个纵坡坡度和最大坡长主要影响载重汽车的爬坡性能和公路通行能

力，对小客车而言纵坡坡度和坡长对运行速度影响不大。《公路工程技术标准》

（JTG B01—2014）和其他国家一样是从载重汽车上坡动力性能的角度提出了限

制值，因此在上坡方向坡度和坡长不作为速度管理的控制因素。在我国大型货车

性能较差、驾驶行为不规范、超载超限比较严重的条件下，山区公路长、陡下坡

方向更为影响交通安全，因此将是否存在连续长、陡下坡作为核查内容。 

 

5.4.3  对技术指标满足现行《公路工程技术标准》（JTG B01）和相关技术标准

对应于核查设计标准规定的路段，应按下列规定计算或实测运行速度，并进行运

行速度分析、确定基本限速值： 

1  对新建和改扩建公路，运行速度可采用理论运行速度，也可调查类似条

件的在役公路运行速度作为参考；对在役公路，运行速度宜采用实测运行速度。

实测准确度难以保证时，可以理论运行速度作为参考值。 

2  理论运行速度值可采用现行《公路项目安全性评价规范》（JTG B05）

规定的方法进行计算，其中初始运行速度值采用核查设计标准值；实测运行速度

可按本规范第 4.3.4 条规定的方法采集。 

3  运行速度与初定基本限速值之间的差值不大于 20km/h 时，可采用初定限

速值作为基本限速值；运行速度与初定基本限速值之间的差值大于 20km/h 时，

可按表 5.4.1 的规定对核查设计标准提高一个设计等级，作为新的核查设计标准

再次进行技术指标核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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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一级公路、二级公路交通环境复杂、横向干扰明显时，基本限速值不宜

高于设计速度值，可根据实际情况，采用低于设计速度的基本限速值。设计速度

值低于法定限速值的三级、四级公路，基本限速值可采用法定限速值，并不宜高

出设计速度值 20km/h。 

条文说明 

1～2  为配合《公路工程技术标准》《公路路线设计规范》的修订，近年来

我国对运行速度开展了多项研究，如“高速公路运行速度设计方法与标准”“公

路运行速度体系、安全性评价与工程应用技术”等，现行《公路项目安全性评价

规范》（JTG B05）吸收了相关成果，对于新建公路推荐了公路运行速度预测计

算模型。 

考虑到在役公路受到交通执法、天气、路面状况等因素的影响，实测运行速

度准确度难以保证时，可以理论运行速度作为参考值。 

4  本规范编写组前期对公路交通事故调研结果表明，平面交叉密度大、横

向干扰明显、城镇化情况比较普遍的一级公路、二级公路，绝大部分交通事故是

汽车与行人或非机动车碰撞引起的。采用高于设计速度的限速值，势必造成较高

的安全风险，因此根据公路实际情况，可以采用低于设计速度的基本限速值。 

 

5.4.4  对技术指标满足现行《公路工程技术标准》（JTG B01）和相关技术标准

对应于核查设计标准规定，但属于事故易发路段、特殊天气影响路段或路侧安全

隐患路段，可按特殊限速路段处理；对技术指标不满足现行《公路工程技术标准》

（JTG B01）和相关技术标准对应于核查设计标准规定的受限路段，应结合运行

速度和交通事故等运行特征进行综合分析，确定是否作为特殊限速路段。符合下

列条件之一时，宜将该路段划为特殊限速路段，否则可按一般限速路段处理： 

1  新建和改扩建公路项目路段理论运行速度值低于初定基本限速值

20km/h 以上时； 

2  在役公路项目路段实测运行速度值低于初定基本限速值 20km/h 以上时； 

3  在役公路项目路段是事故易发路段、特殊天气影响路段或路侧安全隐患

路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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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5  事故易发路段、特殊天气影响路段、路侧安全隐患路段可采用下列方法确

定或判别： 

1  在役公路项目可采用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提供的建成通车以来或近 3 年的

交通事故统计数据，在剔除无证驾驶、酒驾、毒驾、超载及其他危险驾驶行为或

车辆不安全状态等明显与公路技术状况无关的事故后，确定交通事故易发路段。 

2  核查全线是否有受雾、雨、雪、风、沙尘、冰雹等特殊天气因素影响的

路段，并根据公路的运行特征（运行速度、交通事故）以及技术指标，分析评价

其行车安全风险，论证是否需要作为特殊天气影响路段。 

3  根据公路横断面形式、路侧环境、障碍物以及发生事故的频次和严重程

度，应重点对临水、临海、临崖、连续长、陡下坡末端等路段护栏及其他防护设

施能否满足核查设计标准的防护需求进行核查。不能满足防护需求的路段应进行

防护设施工程改造和优化，条件困难时可作为路侧安全隐患路段。 

条文说明 

1  事故易发路段是指公路建成通车以来或近 3 年内发生多起交通事故或事

故损害后果极其严重，有一定规律特点的路段。长度较短（如 500m 以内）时可

称为事故易发点。事故易发路段通常依据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提供的交通事故资料

确定。 

2  “受雾、雨、雪、风、沙尘、冰雹等特殊天气因素影响的路段”主要是

指受小气候环境影响，周期性或长期性发生灾害性天气，并容易引发严重交通事

故的局部路段，在限速标志设计时要予以考虑。需要引起注意的是，并非常态化

的降雨、下雪、刮风等天气都构成本规范所指的特殊天气，受影响的路段都成为

特殊天气影响路段，还需要根据公路运行特征（运行速度、交通事故）以及技术

指标，经多因素分析论证后才能确定。 

 

5.4.6  新建和改扩建公路技术指标受限路段宜通过技术指标的调整，在役公路可

通过采取工程改造措施，将特殊限速路段改造成为一般限速路段。经综合技术经

济论证不具备条件时，应按下列原则确定特定限速值： 

1  公路平、纵几何线形指标低于现行《公路工程技术标准》（JTG B01）

和相关技术标准规定的一般值要求的急弯、陡坡和连续长、陡下坡等路段，特定

限速值不宜超过设计速度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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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连续长、陡下坡路段还应综合考虑交通量、交通组成（货车比例）、车

辆载重等运行特征和公路技术指标等因素确定特定限速值。 

3  跨江跨海大桥、山区高墩特大桥等应根据横风环境设置不高于设计速度

的特定限速值。 

4  照明设施满足设计要求同时可完整看到进出口的通视隧道，特定限速值

宜与相邻一般限速路段一致；其他隧道、隧道群特定限速值应根据几何线形、照

明和通风设施的设计情况确定，其中特长隧道特定限速值不宜高于设计速度值。 

5  互通式立体交叉出口匝道特定限速值的确定应采用与主线类似的方法。

当匝道长度较短、几何线形指标受设计速度控制时，特定限速值可采用设计速度

值。当匝道几何线形为平、纵面极限指标或接近极限的指标组合而成时，根据交

通事故、匝道车辆运行状态调查，可采用低于匝道设计速度的特定限速值。 

    6  公路附近有学校，学生经常穿行的路段，应根据学校区域机动车、非机

动车隔离设施或信号灯的设置情况、视距条件、沿线环境以及学校与公路的相对

位置等因素确定特定限速值： 

1）作为干线的公路通过学校区域，特定限速值宜为 30~40km/h，并不应超

过 50km/h。当作为干线的公路隔离设施、人行横道和交通控制设施较为完备时，

可采用高值，情况复杂、秩序混乱情况下，可采用低值。根据实际情况，经综合

论证，可考虑分时段限速方式。 

2）其他公路通过学校区域，特定限速值不宜超过 30km/h。 

    7  公路穿越村镇或城镇化路段，应根据沿线环境、车辆与行人混合交通状

况、平面交叉数量以及交通工程设施状况确定特定限速值： 

1）特定限速值在相邻一般限速路段基本限速值基础上宜折减 10~20km/h，

可等于或小于设计速度值。 

2）混合交通比较严重、行人横穿频繁或存在其他横向干扰时，特定限速值

宜小于或等于 30km/h，不应超过 50km/h。 

    8  公路平面交叉密集的路段，特定限速值应参照公路穿越村镇或城镇化路

段确定。 

    9  公路施工作业区应根据公路技术等级、作业区位置和类型、施工车辆及

人员出入情况、停车视距等因素确定特定限速值。特定限速值不应大于表 5.4.6

的规定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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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4.6  作业区特定限速值 

设计速度（km/h） 特定限速值（km/h） 

120 80 

100 70 

80 60 

60 40 

40、30 30 

20 20 

    10  无信号控制的铁路道口特定限速值不得超过 30km/h。 

    11  事故易发路段特定限速值宜采用设计速度值；与车辆行驶速度相关的交

通事故较多时，特定限速值不宜高于设计速度；经论证需整改的事故易发路段，

根据公路实际情况，可采用低于设计速度的特定限速值。 

12  受特殊天气影响路段应经综合研究确定特定限速值，并可通过可变限速

标志发布。遇有雾、雨、雪、风、沙尘、冰雹等特殊天气条件时，公路特定限速

值宜采用法定限速值。不具备设置可变限速标志的条件时，可设置限速标志加辅

助标志的特殊天气限速标志。 

13  路侧安全隐患路段可结合限速路段的整体划分暂时按特定限速路段处

理，特定限速值可采用设计速度值，待条件具备后进行工程改造和优化。 

条文说明 

公路特殊限速路段的特定限速值要根据实际核查结果，按本条的规定确定。 

2  公路连续长、陡下坡路段往往属于事故易发路段。通过对典型连续长、

陡下坡路段交通事故原因的分析可知，平均 63.4%的事故原因是车辆的制动失效

和超速，需要根据长、陡下坡路段的长度和坡度、车辆制动失效情况和事故调查

结果，确定车辆特别是大型车辆在下坡过程中所应保持的安全速度，据此制定特

定限速值。对于新建项目，开通初期可以根据长、陡下坡路段实际技术指标，应

用有关研究成果，确定特定限速值。 

6～7  速度是造成公路交通伤害的一个关键性风险因素，不仅影响公路交通

事故发生的概率，而且影响事故所导致伤害的严重程度。对机动车驾驶人而言，

佩戴安全带和设计良好的车辆一般可以防护不大于 70 km/h的正面碰撞和不大于

50km/h 的侧面碰撞；当机动车撞向行人、自行车、摩托车驾驶人或乘坐人员等

公路弱势使用者时，导致严重伤害或致命伤害的风险性很高。公路弱势使用者被

撞身亡的可能性随车辆速度的增加而急剧增加，如图 5-1 所示。如果车辆行驶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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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超过 30km/h，其所造成的伤害将超过人体的承受能力，但大多数人可以存活，

而被 50km/h 速度的车辆撞击时，大多数人会失去生命。 

 

资料来源：Speed Management，Paris 2006，OECD 

图 5-1  行人与车辆碰撞遭受致命伤害的可能性 

在学校区域、穿越村镇和城镇化等横向干扰严重的路段，人的行为不可预测

的特点意味着期望预防所有事故的发生是不现实的，因此限速标志设计应遵循

“公路弱势使用者不应当暴露在机动车速度超过 30km/h 的路面上。”的原则。 

为发挥干线公路快速通达的功能，干线公路通过学校区域、穿越村镇和城镇

化路段时，要尽量采取机非隔离、平面交叉口信号控制、人行横道等一系列交通

工程措施，以减少横向干扰。 

基于以上原因，本规范制定时充分考虑了速度对人员伤害的特点和干线公路

功能需求，提出了学校区域、穿越村镇和城镇化路段特定限速值的规定。 

12  在雾、雨、雪、风、沙尘、冰雹等特殊天气影响条件下，合理控制车辆

行驶速度并保持车距是保障公路运营安全的一项行之有效的措施，因此所制定的

限制速度和车距控制标准要科学合理。特殊天气条件下的特定限速值可以通过监

控设施获取交通、气象等数据经过一定算法，结合安全运营管理经验经综合研究

确定，通过可变限速标志发布。 

 

5.4.7  根据论证分析结果确定的限速路段和限速值，还应综合考虑交通安全、运

行效率以及管理需求，按本规范第 5.7 节的规定对限速路段和限速值进行调整修

正，确定最终限速路段和限速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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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风险因素论证法 

 

5.5.1  一级公路应双向分别进行数据采集、标准化和风险分值计算，二、三、四

级公路应按整幅进行数据采集、数据标准化和风险分值计算。除本规范第 4.3 节

规定的资料收集和现场调查内容外，还应收集包含从公路中心线辐射公路两侧不

小于 170°范围的公路场景图像、对应的里程桩号、地理坐标等信息，其中地理

坐标应同步标注与公路里程桩号的匹配关系。 

 

5.5.2  论证单元的划分，可按 100m 为标准均分，也可根据公路的几何线形、路

侧干扰和沿线环境等因素的同质性进行划分，论证单元长度不宜超过 1km。 

 

5.5.3  对划分的论证单元，应按本规范附录 A 的规定进行数据标准化，将公路

和交通指标及对应属性分类和量化，得到风险因素标准化数据。 

 

5.5.4  计算各分析单元的风险分值，并确定现状风险等级。应利用标准化处理后

的数据，将分析单元的公路风险分值（HR）按照图 5.5.4 所示的风险因素分析模

型进行计算后，根据表 5.5.4 所示的风险分级标准确定风险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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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5.4  公路风险因素分析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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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5.4  公路风险分级标准 

风险等级 风险状况 公路风险指标范围 

Ⅴ级 高 HR ≥ 23 

Ⅳ级 较高 23 > HR ≥ 13 

Ⅲ级 中 13 > HR ≥ 5 

Ⅱ级 较低 5 > HR ≥ 3 

Ⅰ级 低 HR < 3 

 

5.5.5  根据设计速度、限速现状、运行速度和现状风险因素分析结果等，可按

10km/h 的倍数进行限速值的调整，综合确定新的限速方案，其中 IV、V 级高风

险路段应重点关注。限速值的调整还应结合交通事故情况，对于事故率显著高于

区域内同类公路基础设施和交通条件的路段，不宜提高限速值。 

 

5.5.6  对新的限速方案下的公路，应再次进行风险因素分析，分析总体 IV、V

级高风险路段的比例情况：对于新的限速值高于现状限速值的，如果比例小于

30%可考虑继续提高限速值，并重新进行分析论证，直到 IV、V 级高风险路段

接近等于 30%；对于新的限速值低于现状限速值的，如果比例大于或等于 30%

可考虑继续降低限速值，并重新进行论证，直到 IV、V 级高风险路段接近等于

30%。 

条文说明 

    5.5.1～5.5.6  采用风险分析论证法进行交通工程论证时，要保证车辆按限速

值行驶时的安全风险等级，以及穿村镇等行人密集路段行人的风险等级总体在可

接受的范围。关于“可接受的范围”，一般情况下，应尽可能减少Ⅳ级和Ⅴ级高

风险路段的比例，还要结合安全改善计划以及可投入资金能力等综合确定。 

关于高事故风险公路或路段的判别标准，不同国家的规定不完全一致。美国

把高事故风险公路确定为功能划分为主要集散、次要集散或者地方公路的伤害事

故率高于州的平均水平或者可能由于交通量的增加导致事故率高于州平均水平

的公路。新西兰对乡村高事故风险公路的规定是，与其他公路相比，伤亡事故率

（如亿车公里事故率指标）或事故密度呈高或中高水平的乡村公路。我国的公路

安全生命防护工程中一般把分析区域内年均事故密度高于累计频率70%的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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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段定为重点关注路段。 

基于大量的研究成果和实践经验，总体高风险路段大于或等于 30%时，除非

进行根本性的安全改善，不能对路网限速值进行整体提高调整；从安全角度来说，

要根据实际情况适当降低高风险路段限速值，并采取安全改善措施；低风险路段

可考虑局部提高限速，同时要兼顾前后相邻路段的限速值合理过渡。 

根据国内外的经验，在风险因素分析确定分级阈值标准时，除提供一个固定

值方法，还可根据实际需要按比例确定，一般把风险分值按 20%均分或按最高的

10%（HR >HR90）作为 V 级、把风险分值较高的 20%（HR 90 ≥ HR >HR 70）作为

IV 级，总计 30%作为高风险路段。高风险路段的选择标准，对于经济投入条件

好的区域，可以适当放宽。 

 

5.5.7  针对新的限速方案下的 IV、V 级高风险路段，应进行安全改善措施分析，

并估计措施实施后对风险的降低情况，风险级别不能降低到 III 级及以下的，作

为特殊限速路段降低限速值或采取安全改善措施。交通事故率明显高于同类公路

基础设施和交通条件路段的，也应作为特殊限速路段，降低限速值或采取安全改

善措施。 

 

5.5.8  交互式的限速值调整和完善后，还应综合考虑交通安全、运行效率以及管

理需求，按本规范第 5.7 节的规定对限速路段和限速值进行调整修正，确定最终

限速路段和限速值。 

 

5.6  运行速度论证法 

 

5.6.1  应按本规范第 4.3.4 条的有关规定对运行速度进行采集。每一调查地点的

运行速度和步距应按下列规定计算： 

    1  绘制速度累积频率曲线，累积频率为 85%所对应的速度为运行速度。 

2  通过调查地点的观测车辆中，以 5km/h 的速度级差分组，连续 3 个速度

分组的车辆数最多时，对应的 15km/h 速度范围为步距，速度最高值为 15km/h

步距上限。 

条文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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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查地点运行速度和步距计算方法举例如下： 

    1  绘制速度累积频率曲线，如图 5-2 所示曲线上累积频率为 85%所对应的

速度为运行速度。 

 

图 5-2  确定运行速度的累积频率曲线示例 

2  表 5-2 为某一运行速度调查地点的 15km/h 步距计算的示例。样本总量为

182 辆，15km/h 步距为 50～65km/h，步距上限为 65km/h。 

表 5-2  15km/h 步距计算示例 

速度分组 

km/h 

组中值 

km/h 

观测 

频数 

连续 3 个速度

分组总频数 

连续 3 个分组总频数

占样本总量的百分比

（%） 

0-30 15 0 0 0 

>30-40 35 0 0 0 

>40-45 42.5 2 2 1.1 

>45-50 47.5 6 8 4.4 

>50-55 52.5 38 46 25.3 

>55-60 57.5 46 90 49.5 

>60-65 62.5 38 122 67.0 

>65-70 67.5 35 119 65.4 

>70-75 72.5 10 83 45.6 

>75-80 77.5 7 52 28.6 

>80-90 85 0 17 9.3 

>90-120 105 0 7 3.8 

注：此示例公路基本限速值为 60km/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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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2  调查地点的速度分布具有下列特点时，运行速度可作为初定基本限速值： 

1  运行速度等于或接近于 15km/h 步距上限； 

2  观测车辆中，60%以上的速度在 15km/h 步距内。 

 

5.6.3  调查地点的速度分布不具有本规范第 5.6.2 条规定的特点时，应查找原因，

如采集数据是否有问题，驾驶人对公路环境的感知是否和公路环境一致等。采取

相关措施加以解决后，再进行速度分布的分析。 

 

5.6.4  根据初定基本限速值，宜对直接影响运行安全性的技术指标进行核查，能

满足现行《公路工程技术标准》（JTG B01）和相关技术标准规定时，除事故易

发路段、特殊天气影响路段或路侧安全隐患路段可按特殊限速路段处理外，其他

路段可作为一般限速路段，初定基本限速值可作为基本限速值。 

 

5.6.5  初定基本限速值无法满足现行《公路工程技术标准》（JTG B01）和相关

技术标准规定的路段，如同时属于事故易发路段、特殊天气影响路段或路侧安全

隐患路段时，该路段宜按特殊限速路段处理，否则可按一般限速路段处理。 

 

5.6.6  特殊限速路段可根据下列规定确定特定限速值： 

1  事故易发路段的特定限速值不宜高于设计速度值。 

2  受雾、雨、雪、风、沙尘、冰雹等特殊天气影响路段，特殊天气状态下

的特定限速值不宜高于设计速度值。 

3  穿村镇路段和跨江跨海大桥、特长隧道、山区高墩特大桥等公路长大结

构物路段，特定限速值不宜高于设计速度值。 

 

5.6.7  根据论证分析结果确定的限速路段和限速值，还应综合考虑交通安全、运

行效率以及管理需求，按本规范第 5.7 节的规定对限速路段和限速值进行调整修

正，确定最终限速路段和限速值。 

 

5.7  限速路段和限速值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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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1  一般限速路段的长度应符合本规范第 5.2.2 条的规定，或不宜小于 0.25h

设计速度行程长度。 

 

5.7.2  特殊限速路段的长度不宜小于表 5.7.2 的规定。当相邻特殊限速路段间距

小于或等于表 5.7.2 的规定时，宜合并。 

表 5.7.2  特殊限速路段最小长度 

特定限速值（km/h）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特殊限速路段最小长度

（km） 
0.2 0.3

a
 0.4

a
 0.5 0.6 0.7 0.8

b
 0.9

b
 2.0 

注：a  学校区域特殊限速路段最小长度采用 0.2km。 

    b  高速公路特殊限速路段最小长度采用 2.0km。 

 

5.7.3  一般限速路段内的特殊限速路段总长度不宜大于一般限速路段总长度的

15%～20%，否则宜采取下列措施： 

1  对一般限速路段的划分进行调整； 

2  对基本限速值进行调整； 

3  采取工程措施，对公路行车条件进行改善。 

 

5.7.4  对影响限速路段合理划分的特殊限速路段，应综合分析行车安全风险，论

证用工程改造和其他安全改善措施代替设置特殊限速路段的可行性。 

条文说明 

我国早期建成通车的一些山区高速公路，部分半径相对较小的平曲线路段存

在视距不足的情况，间隔出现，数量较多。如作为特殊限速路段将会影响全线限

速路段的划分，出现限速值忽高忽低的情况。为保证车辆安全平稳运行，对这些

路段在综合分析的基础上，可以采取更换护栏形式、交通标线偏移、设置减速标

线、设置线形诱导标和告示标志等工程改造和安全改善措施进行处理，尽可能保

持一般限速路段的完整性。 

 

5.7.5  高速公路限速值不得超过 120km/h。 

 

5.7.6  限速值应为 10km/h 的整数倍。 

条文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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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条是依据《汽车用车速表》（GB 15082—2008）和《机动车运行安全技

术条件》（GB 7258—2017）关于车速表的标值间隔、误差要求和驾驶人的安全

驾驶条件规定的。限速值采用 10km/h 的整数倍作为增加或降低限速值的变化幅

度，便于驾驶人对行驶速度的读取和控制。 

 

5.7.7  相邻两个限速路段的限速值之差不应大于 20km/h。 

条文说明 

根据运行速度协调一致性的原则，相邻两个限速路段的限速值之差小于

20km/h 时，可以使车辆行驶速度自然过渡，确保车辆行驶顺畅安全。对于公路

沿线环境有明显改变的路段，如公路由平原微丘区改变为山岭重丘区、限速值级

差大于 20km/h 的路段，从限速值较高路段向限速值较低路段，可以按照表 5.7.2

的规定设置必要的过渡段。 

 

5.7.8  公路互通式立交交叉主线、减速车道和出口匝道所设置的限速标志，相互

之间限速值之差不宜超过 30km/h。 

条文说明 

    根据公路互通式立体交叉减速车道的设计原理，以及出口匝道实际条件限

制，做出了本条规定。具体实施时，可以按下列方法进行限速标志的设置和限速

值的调整： 

（1）在减速车道减速段起点，设置出口限速标志，限速值与主线限速值之

差不超过 30km/h。 

（2）符合本规范第 5.4.6 条第 5 款规定时，在出口匝道受限路段起点，设置

限速标志，限速值采用特定限速值；否则按匝道基本限速值设置限速标志或建议

速度标志。 

（3）前述两个地点设置的限速标志限速值之差大于 30km/h 时，可以在减速

车道减速段终点增设限速标志，限速值按与其前、后限速标志限速值 30km/h 以

内的速度级差选取。 

示例如图 5-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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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3  公路互通式立体交叉主线、减速车道和出口匝道限速标志设置示例 

 

5.8  限速方式选择 

 

5.8.1  限速方式选择时，应考虑公路技术等级、车道数、几何线形等技术指标和

交通量、交通组成、运行速度等运行特征。 

 

5.8.2  条件基本相同的限速路段宜采用相同的限速方式，其中特殊限速路段限速

方式宜与其特征相符；学校区段、作业区可根据实际需求采用分时段限速方式；

符合设置条件时，可设置可变限速标志或建议速度标志。 

 

5.8.3  高速公路、一级公路限速方式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交通组成较单一的双向四车道高速公路、一级公路一般限速路段，宜采

用单一限速方式，否则宜采用分车型限速方式，根据需要可设置大型车靠右标志；

特殊限速路段可根据实际需要，采用单一限速方式或分车道与分车型组合限速等

方式。 

2  交通组成较单一的双向六车道高速公路、一级公路一般限速路段，宜采

用单一限速方式，否则可在交通组成及交通流平衡分析的基础上，采用分车型限

速或分车道与分车型组合限速等方式；特殊限速路段可根据实际需要，采用分车

道与分车型组合限速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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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双向八车道及以上高速公路、一级公路，宜采用分车道限速方式，或根

据实际需要，采用分车道与分车型组合限速方式。 

 

5.8.4  二、三、四级公路限速方式宜采用单一限速方式；设置慢车道的二级公路

可采用分车道或分车型限速方式。 

 

5.9  方案设计 

 

5.9.1  应以交通工程论证结果为依据，通过文字、图表等形式说明全线双向一般

限速路段、特殊限速路段的划分情况和对应的限速值、限速方式。 

 

5.9.2  对技术指标不满足现行《公路工程技术标准》（JTG B01）和相关技术标

准对应于核查设计标准规定，但经综合分析仍作为一般限速路段的路段，宜通过

交通标志和标线等设施提醒驾驶人注意行车安全。 

 

5.9.3  对采取工程改造和其他安全改善措施后可处理为一般限速路段的特殊限

速路段，应提出具体改造和其他安全措施改善方案；无法处理为一般限速路段的

特殊限速路段，宜提出公路限速标志与其他交通标志、交通标线（含彩色防滑标

线）、减速丘等相关设施互相协调、配合使用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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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限速标志及相关设施设计 

 

6.1  一般规定 

 

6.1.1  限速标志应设置在限速路段起点处，并根据需要重复设置。限速标志不得

被路侧树木、沿线构造物和其他交通标志等设施遮挡。 

条文说明 

限速标志的设置地点要保证限速信息具有足够的可辨认性、可识别性和易读

性，能使驾驶人感知到环境变化，以便顺利和完整地向公路使用者传递信息。 

 

6.1.2  限速标志宜单独设置，根据需要可与最低限速标志或辅助标志配合使用。

解除限制速度标志应单独设置。 

 

6.1.3  除特殊情况外，限速标志应设置在车辆前进方向的车行道上方或右侧。条

件受限时，可在车辆前进方向的左侧，如中央分隔带处增加设置。限速标志不得

侵占公路建筑限界并影响公路的停车视距。 

 

6.1.4  特殊限速路段限速标志可根据需要与其他交通标志、交通标线、减速丘等

相关设施综合使用。 

 

6.1.5  在限速路段的终点，应设置新的限速标志或解除限速标志。 

 

6.2  版面设计 

 

6.2.1  限速标志版面应简洁、清晰、美观、无歧义。 

 

6.2.2  限速标志应采用交通标志专用字体，其中阿拉伯数字应采用 B 型交通标

志专用字体的正体字，其宽度不应减小。少数民族自治区限速标志中少数民族文

字的用法，应符合现行国家和行业标准，以及少数民族文字社会用字的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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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3  采用分车型限速、分车道与分车型组合限速、分时段限速、特殊天气限速

方式时，宜以限速标志配合辅助标志的方式表示。版面示例见本规范附录 B。 

 

6.2.4  根据实际需要，限速标志可嵌套使用。限速标志套用于无边框的白色底板

上，应为必须遵守标志；套用于指路标志上，可表示提供相关限制速度信息，在

必要位置还应设置相应的限速标志。 

条文说明 

禁令限速标志套用于无边框的白色底板上，为必须遵守标志；套用于指路标

志上，仅表示提供相关禁止、限制和遵行信息，只能作为补充说明或预告方式，

并需要在必要位置设置相应的禁令标志。 

 

6.3  限速标志设置 

 

6.3.1  高速公路和作为干线的一级公路应在主线入口加速车道渐变段终点后

500m 左右适当位置设置限速标志。 

 

6.3.2  作为集散的一级公路限速标志的设置宜符合下列要求： 

1  设置互通式立体交叉时，宜在主线入口加速车道渐变段终点后 500m 左

右适当位置设置限速标志。 

2  与作为干线的二级公路相交构成的平面交叉，宜在一级公路入口后100～

200m 的适当位置，或公路编号标志和地点距离标志之间的适当位置设置限速标

志。示例见本规范附录 C.0.1。 

3  与作为集散的二级公路或三级公路相交构成的平面交叉，可在一级公路

入口后 100～200m 的适当位置，或公路编号标志和地点距离标志之间的适当位

置设置限速标志。示例见本规范附录 C.0.2。 

 

6.3.3  二、三、四级公路限速标志设置宜符合下列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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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作为干线的二级公路与二级及以上公路相交构成的平面交叉，该公路入

口后适当位置宜设置限速标志；与三级、四级公路相交构成的平面交叉，二级公

路入口后适当位置可根据需要设置限速标志。示例见本规范附录 C.0.3。 

2  作为集散公路的二级、三级和四级公路，可根据需要在平面交叉入口后

适当位置设置限速标志。 

 

6.3.4  隧道限速标志宜设置在隧道入口前 100~200m 处，可根据需要与隧道限高

标志合并设置。 

条文说明 

本条根据《公路隧道设计规范  第二册  交通工程与附属设施》（ JTG 

D20/2—2014）第 4.2.4 条第 2 款的规定制定。 

 

6.3.5  特大桥限速标志宜设置在桥头前 0~200m 处。 

条文说明 

特大桥限速标志的设置位置可参考隧道限速标志的设置位置，考虑到特大桥

之前标志设置相比于隧道路段较少，且特大桥路段不存在明暗适应等问题，因此，

仅对特大桥路段限速标志距特大桥的最远距离作出规定，不限制限速标志距特大

桥的最近距离。 

 

6.3.6  学校区域限速标志宜设置在距学校区域起点前 100~150m 处。 

 

6.3.7  高速公路、一级公路和作为干线的二级公路限速路段较长，在间隔 0.25h

设计速度行程长度无限速标志时，限速标志宜重复设置；其他公路可在间隔 0.25h

设计速度行程长度无限速标志时，根据限速标志的设置条件确定是否需要重复设

置。 

 

6.3.8  分级限速标志设置困难时，宜设置用于提醒车辆驾驶人前方有危险的警告

标志，或行车安全提醒的告示标志。 

条文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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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提醒车辆驾驶人前方有危险警告标志的设置位置可根据现行《公路交通

标志和标线设置规范》（JTG D82）的有关规定确定。 

 

6.3.9  限速标志的支撑形式应满足下列规定： 

1  双车道公路宜设置柱式限速标志。 

2  四、六车道公路采用单一限速或分车型限速方式时，宜设置柱式限速标

志，根据需要可在中央分隔带同时设置；当交通量较大、大型车辆较多或存在其

他因素影响柱式限速标志的视认性时，宜设置悬臂式或门架式限速标志。 

3  八车道公路及采用分车道限速、分车道与分车型组合限速方式的六车道

公路应设置门架式限速标志。 

 

6.4  可变限速标志设置 

 

6.4.1  限速路段符合下列条件之一时，可设置可变限速标志： 

1  易受雾、雨、雪、风、沙尘、冰雹等特殊天气影响的路段。 

2  夜间视距不良的路段。 

3  容易发生特殊交通事件的路段。 

条文说明 

可变限速标志通常用于发布雾、雨、雪、风、沙尘、冰雹等特殊天气条件下，

或拥堵、交通事故等特殊交通事件发生时，为确保行车安全和正常通行而确定的

临时速度限制值。 

 

6.4.2  当限速值固定的限速标志与可变限速标志显示信息不一致时，应以可变限

速标志显示的限速值为准。 

 

6.4.3  限速值固定的限速标志与可变限速标志不应设置在同一位置或间距较近。 

 

6.4.4  可变限速标志显示的数字形式及颜色应符合本规范和现行《道路交通标志

和标线  第 2 部分：道路交通标志》（GB 5768.2）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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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建议速度标志设置 

 

6.5.1  受限于公路几何线形条件、运行速度小于所在一般限速路段基本限速值，

且长度较短、对其他车辆和行人不造成安全影响的路段，可设置建议速度标志。

建议速度标志宜与其他警告标志联合使用或附加辅助标志，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符合设置急弯路、反向弯路和连续弯路的警告标志设置条件时，可与警

告标志联合设置，并设置于警告标志的下方。 

2  纵坡坡度大于或等于 6%的下坡路段前适当位置，可配合陡坡标志或连续

下坡标志设置建议速度标志。 

3  路面或桥面净宽缩减为 6m 以下的窄路、窄桥路段前适当位置，可配合

窄路或窄桥标志设置建议速度标志。 

4  路面颠簸路段、桥头跳车较严重的路段或减速丘前适当位置，可配合警

告标志设置建议速度标志。 

条文说明 

    建议速度标志用以提醒车辆驾驶人以建议的速度行驶，在弯道、纵坡大于或

等于 6%的下坡路段、窄路窄桥、路面高凸或低洼路段、互通式立体交叉出口匝

道等路段使用。这些路段往往具有下列特征： 

（1）路段的运行速度主要取决于公路的几何设计指标； 

（2）不对其他车辆和行人造成安全问题； 

（3）长度较短，设置限速路段不满足最小长度需求；或设置限速路段后，

导致限速路段过于琐碎、限速值变化频繁和增加执法难度。 

建议速度标志的设置位置可以根据现行《公路交通标志和标线设置规范》

（JTG D82）的有关规定确定。 

 

6.5.2  建议速度值应为 10km/h 的整数倍，应在交通工程论证的基础上确定。建

议速度值不应超过设计速度值，并应小于所在一般限速路段的基本限速值。 

 

6.5.3  连续弯路设置建议速度标志时，应在第一个曲线起点前设置连续弯路警告

标志和建议速度标志，建议速度标志中显示最小圆曲线的建议速度。当连续弯路

长度超过 1km 时，最小圆曲线前应单独设置建议速度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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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4  设置建议速度标志的路段内不应设置限速标志。 

 

6.6  相关设施设置 

 

6.6.1  特殊限速路段除限速标志外，可配合设置主动引导、强制减速、交通执法

等措施。 

条文说明 

    与限速标志配合使用的速度控制设施通常包括主动引导、强制减速、交通执

法等类型，其中主动引导设施包括警告标志、告示标志等交通标志，减速标线、

振动标线、彩色防滑标线等交通标线，通过提示、引导，促使驾驶人主动控制车

辆的行驶速度；强制减速设施包括减速丘、减速路面、隆声带等，迫使驾驶人降

低行驶速度；交通执法设施包括电子速度抓拍、区间测速等设施。 

 

6.6.2  各类速度控制设施应遵循安全、有效的原则设置，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各类速度控制设施应符合现行《公路交通安全设施设计规范》（JTG D81）

的有关规定，本身不得成为安全隐患。对行车舒适性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强制减

速设施，如减速丘等，应提前预告或与其他类型减速设施相配合，实施综合减速。 

2  各类设施应促使驾驶人保持与公路功能定位和技术指标、沿线环境等相

匹配的安全行驶速度。 

3  各类设施的设置应符合安全性和经济性等要求。 

 

6.6.3  路面限速标记与限速标志应具有同等效力，设置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交通量较大、车道数较多的路段，限速标志宜与路面限速标记配合使用。 

2  路面限速标记中的限速值应与限速标志一致。 

3  路面限速标记的设置密度和规格应符合现行《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  第

3 部分：道路交通标线》（GB 5768.3）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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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实施效果评价 

 

7.0.1  公路限速标志及相关设施设计实施后，应根据下列规定对限速标志及相关

设施的实施效果进行评价，并及时调整优化： 

1  新建和改扩建二级及以上公路首次设置限速标志两年以内，其他公路三

年以内，应进行限速标志实施效果评价。 

2  在役公路每五年宜进行一次限速标志实施效果评价。当行车环境发生变

化时，或因其他原因调整了限速标志时，应在一年内进行限速标志实施效果评价。 

条文说明 

对于新建和改扩建公路项目，在公路建成通车后，实际情况与原有预期可能

并不相符，需要对限速标志设计实施效果进行评价，以确定是否需要进行调整、

优化。考虑到评价所需要数据的有效性以及具体项目的实际需求，将二级及以上

公路限速标志评价时间规定为通车二年以内，其他公路限速标志评价时间规定为

三年以内。 

对于在役公路，行车环境也可能发生改变，如有关法律、法规发生改变；公

路几何条件发生改变；公路功能及车辆组成发生较大改变；公路路侧干扰（如土

地开发等）发生较大改变等，这种情况下，要在一年内进行限速标志评价。 

 

7.0.2  限速标志实施效果评价应在采集运行速度、交通量与交通组成、交通事故

和社会公众意见等相关资料和数据的基础上，结合项目特点，选取定量与定性分

析相结合的方法，对运行速度、交通安全、限速标志及相关设施设计、社会经济

效益等内容进行评价。 

条文说明 

公路限速标志对公路运行效率和交通安全水平有一定的影响，因此限速标志

实施效果评价的内容主要包括公路运行状况、公路交通安全状况、限速标志及相

关设施使用效果、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等几个方面，具体评价内容包括： 

（1）运行速度：对比评价限速标志实施前后运行速度的一致性和协调性、

运行速度离散性和限速遵守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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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交通安全：评价限速标志实施后交通安全改进效果，可采用因速度导

致的交通事故分布、交通事故数、事故严重程度等数据前后对比方法。 

（3）限速标志及相关设施使用效果：根据实测运行速度评价限速标志及相

关设施的设置位置、限速标志版面是否满足需求，核查限速标志的视认性以及相

关设施的系统性、有效性。 

（4）社会经济效益：通过社会公众意见评价、成本效益测算等方法，对限

速标志实施的社会、经济效益进行分析综合评价。 

 

7.0.3  限速标志实施效果评价后应根据评价结论及发现的问题，及时调整、优化

限速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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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风险因素论证法风险系数取值 

A.0.1  公路风险系数可按表 A.0.1 取值。 

表 A.0.1  公路风险系数取值表 

公路指标 公路属性 风险系数 

不同车型运行速度

差或限速差值 

＜20km/h 1 

≥20km/h 1.2 

村镇或连接村镇 
否 1 

是 1.32 

隧道 
否 1 

是 1.2 

中间带类型 

（计算由车辆失控

引起的正面相撞风

险指标“严重性”

用） 

波形梁护栏 0 

混凝土护栏 0 

缆索护栏 0 

设置中央分隔带，且中间带宽度≥20.0m 2 

设置中央分隔带，且中间带宽度为 10.0 m 

(含)~20.0m 
10 

设置中央分隔带，且中间带宽度为 5.0 m 

(含)~10.0m 
35 

设置中央分隔带，且中间带宽度为 1.0 m 

(含)~5.0m 
80 

设置中央分隔带，且中间带宽度<1.0m 90 

分道体 90 

中央渠化线（≥1.0m） 83 

中央渠化线 0.3 m (含)~1.0m 95 

对向车行道分界线 100 

单行线 0 

中间带类型 

（计算由车辆超车

引起的正面相撞风

险指标“严重性”

用） 

波形梁护栏 0 

混凝土护栏 0 

缆索护栏 0 

设置中央分隔带，且中间带宽度≥20.0m 0 

设置中央分隔带，且中间带宽度为 10.0 m 

(含)~20.0m 
0 

设置中央分隔带，且中间带宽度为 5.0 m 

(含)~10.0m 
0 

设置中央分隔带，且中间带宽度为 1.0 m 

(含)~5.0m 
0 

设置中央分隔带，且中间带宽度<1.0m 0 

分道体 0 

中央渠化线（≥1.0m） 82.5 

中央渠化线 0.3 m(含) ~1.0m 100 

对向车行道分界线 100 

单行线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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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0.1  公路风险系数取值表（续表） 

中间带类型 

（计算接入口风险

指标“可能性”用） 

波形梁护栏 0.7 

混凝土护栏 0.7 

缆索护栏 0.7 

设置中央分隔带，且中间带宽度≥20m 0.7 

设置中央分隔带，且中间带宽度为 10.0 m 

(含)~20.0m 
0.7 

设置中央分隔带，且中间带宽度为 5.0 m 

(含)~10.0m 
0.7 

设置中央分隔带，且中间带宽度为 1.0 m 

(含)~5.0m 
0.7 

设置中央分隔带，且中间带宽度<1.0m 0.7 

分道体 1 

中央渠化线（≥1.0m） 1 

中央渠化线 0.3 m (含)~1m 1 

对向车行道分界线 1 

单行线 0.7 

中心振动标线 
有 1 

无 1.2 

路肩振动标线或振

动带 

无 1.25 

有 1 

左侧路侧障碍物距

车道边缘线距离 

0 m (含) ~1m 1 

1 m (含)~5m 0.8 

5 m (含) ~10m 0.35 

≥10m 0.1 

左侧障碍物 

波形梁护栏 12 

混凝土护栏 15 

缆索护栏 9 

垂直的山体 55 

深边沟 55 

上边坡 ≥75° 40 

上边坡 15°(含)~ 75° 45 

下边坡 > 15° 45 

临水临崖 90 

直径大于 10cm 的树 60 

直径大于 10cm 的标志或其他设施杆 60 

坚硬的结构物、桥梁或建筑物 60 

易碎的结构物或建筑物 30 

无有效防护的护栏端头 60 

岩石（高≥20cm） 60 

示警桩 80 

无危险物 10 

右侧路侧障碍物距

车道边缘线距离 

0 m (含)~1m 1 

1 m (含)~5m 0.8 

5 m (含)~10m 0.35 

≥10m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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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0.1  公路风险系数取值表（续表） 

右侧障碍物 

波形梁护栏 12 

混凝土护栏 15 

缆索护栏 9 

垂直的山体 55 

深边沟 55 

上边坡 15°(含)~75° 45 

上边坡≥75° 40 

下边坡 >15° 45 

临水临崖 90 

直径大于 10cm 的树 60 

直径大于 10cm 的标志或其他设施杆 60 

坚硬的结构物、桥梁或建筑物 60 

易碎的结构物或建筑物 30 

无有效防护的护栏端头 60 

岩石（高≥20cm） 60 

示警桩 80 

无危险物 10 

左侧硬路肩宽度 

宽 ≥2.5m 0.77 

中等 1.0 m (含)~2.5m 0.83 

窄 0.0 m(含) ~1.0m 0.95 

无 1 

右侧硬路肩宽度 

宽 ≥2.5m 0.77 

中等 1.0 m (含)~ 2.5m 0.83 

窄 0.0 m (含)~1.0m 0.95 

无 1 

交叉口安全性 

标志和标线设置合理、充分，视距充分 1 

有明显设施、视距缺陷 1.2 

无交叉口 0 

交叉口类型（计算

交叉口风险指标

“可能性”用） 

合流匝道 6 

环岛 15 

3 岔交叉口：无信号灯、有转弯车道 13 

3 岔交叉口：无信号灯、无转弯车道 16 

3 岔交叉口：有信号灯、有转弯车道 9 

3 岔交叉口：有信号灯、无转弯车道 12 

4 岔交叉口：无信号灯、有转弯车道 16 

4 岔交叉口：无信号灯、无转弯车道 23 

4 岔交叉口：有信号灯、有转弯车道 10 

4 岔交叉口：有信号灯、无转弯车道 15 

无交叉口 0 

公路铁路交叉口：被动式，仅有标志 1 

公路铁路交叉口：主动式，闪烁警示灯和闸

门 
0.5 

中央分隔带开口：非正式 0.5 

中央分隔带开口：正式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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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0.1  公路风险系数取值表（续表） 

交叉口类型 

（计算交叉口风险

指标“严重性”用） 

合流匝道 15 

合理设置环岛 15 

3 岔交叉口：无信号灯、有转弯车道 45 

3 岔交叉口：无信号灯、无转弯车道 45 

3 岔交叉口：有信号灯、有转弯车道 45 

3 岔交叉口：有信号灯、无转弯车道 45 

4 岔交叉口：无信号灯、有转弯车道 50 

4 岔交叉口：无信号灯、无转弯车道 50 

4 岔交叉口：有信号灯、有转弯车道 50 

4 岔交叉口：有信号灯、无转弯车道 50 

无交叉口 0 

公路铁路交叉口：被动式，仅有标志 150 

公路铁路交叉口：主动式，闪烁警示灯和闸

门 
150 

中央分隔带开口：非正式 45 

中央分隔带开口：正式 45 

交叉口渠化 

无 1.2 

有 1 

无交叉口 0 

交叉口交叉角度 

90° 1 

60°(含)~90° 1.2 

30°(含)~60° 1.5 

0°~30° 2 

无交叉口 0 

接入口 

（计算接入口风险

指标“可能性”用） 

商业性接入口≥1 个 2 

居住性接入口≥3 个 1.3 

居住性接入口 1 个或 2 个 1.1 

无接入口 0 

接入口 

（计算接入口风险

指标“严重性”用） 

商业性接入口≥1 个 50 

居住性接入口≥3 个 50 

居住性接入口 1 个或 2 个 50 

无接入口 0 

单向车道数 

1 车道 1 

2 车道 0.02 

3 车道 0.01 

4 车道及以上 0.01 

车道宽度 

宽 ≥ 3. 50m 1 

中等 3.25 m (含) ~ 3. 50m 

1.2（非穿村

路段） 

1.05(穿村路

段) 

窄 0.00 m ~ 3.25m 

1.5（非穿村

路段） 

1.1(穿村路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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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0.1  公路风险系数取值表（续表） 

平曲线半径 

≥1500m 1 

700 m (含)~1500m 1.2 

400 m (含)~700m 1.8 

200 m (含)~400m 3.5 

100 m (含)~200m 6 

0 m ~100m 9 

弯道安全性 

弯道标志和标线等指示和诱导设施充分 1 

弯道无警告标志，或标线缺失、破损，或应

设未设线形诱导标等设施 
1.25 

未应用（非弯道段） 1 

坡度 

≥10% 1.7 

7%(含) ~ 10% 1.2 

4%(含) ~ 7% 1.1 

2.5%(含) ~ 4% 1.05 

0% ~ 2.5% 1 

路面状况 

好 1 

局部破坏，偶尔影响行车 1.2 

破坏严重，连续性影响行车 1.4 

抗滑性 

硬化路面，抗滑性好 1 

硬化路面，抗滑性中，光滑/反光路面少于
20% 

1.4 

硬化路面，抗滑性差，超过 20%路段光滑/

反光 
2 

未硬化路面，抗滑性好，不会出现雨天路面

泥泞等降低抗滑性情况 
3 

未硬化路面，抗滑性差，如雨天光滑的泥路 5.5 

诱导标志标线 

标志和标线设置合理、充分 1 

只有标线或只有标志 1.1 

无或破损严重 1.2 

照明 
无 1 

有 0.73 

减速标线、减速丘

等速度管理措施 

无 1.25 

有 1 

辅路 
无 1.5 

有 1 

视距 
好 1 

差，通常小于 100m 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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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2  用于风险分析的速度风险系数可按表 A.0.2 取值。 

表 A.0.2  速度风险系数取值表 

计算“驶出路外风险”用 

速度（km/h） 路侧险要路段 其他路段 

≤30 0.200 0.008 

35 0.233 0.013 

40 0.267 0.019 

45 0.300 0.027 

50 0.333 0.037 

55 0.367 0.049 

60 0.400 0.064 

65 0.433 0.081 

70 0.467 0.102 

75 0.500 0.125 

80 0.533 0.152 

85 0.567 0.182 

90 0.600 0.216 

95 0.633 0.254 

100 0.667 0.296 

105 0.700 0.343 

110 0.733 0.394 

115 0.767 0.451 

120 0.800 0.512 

计算“由车辆失控引起的正面相撞风险”用 

速度（km/h） 设中央分隔带的穿村路段 其他路段 

≤30 0.000 0.008 

35 0.000 0.013 

40 0.000 0.019 

45 0.000 0.027 

50 0.012 0.037 

55 0.016 0.049 

60 0.021 0.064 

65 0.027 0.081 

70 0.068 0.102 

75 0.083 0.125 

80 0.101 0.152 

85 0.121 0.182 

90 0.216 0.216 

95 0.254 0.254 

100 0.296 0.296 

105 0.343 0.343 

110 0.394 0.394 

115 0.451 0.451 

120 0.512 0.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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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0.2  速度风险系数取值表（续表） 

计算“由车辆超车引起的正面相撞风险” 和“接入口风险”用 

速度（km/h） 全路段 

≤30 0.008 

35 0.013 

40 0.019 

45 0.027 

50 0.037 

55 0.049 

60 0.064 

65 0.081 

70 0.102 

75 0.125 

80 0.152 

85 0.182 

90 0.216 

95 0.254 

100 0.296 

105 0.343 

110 0.394 

115 0.451 

120 0.512 

计算“交叉口风险”用 

速度（km/h） 公路与铁路平面相交路段 其他路段 

≤30 0.200 0.008 

35 0.233 0.013 

40 0.267 0.019 

45 0.300 0.027 

50 0.333 0.037 

55 0.367 0.049 

60 0.400 0.064 

65 0.433 0.081 

70 0.467 0.102 

75 0.500 0.125 

80 0.533 0.152 

85 0.567 0.182 

90 0.600 0.216 

95 0.633 0.254 

100 0.667 0.296 

105 0.700 0.343 

110 0.733 0.394 

115 0.767 0.451 

120 0.800 0.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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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3  交通量应取 AADT 自然车辆数，风险系数可按表 A.0.3 取值。 

表 A.0.3  交通量风险系数取值表 

计算“驶出路外风险”用 

每条车道 AADT 

（辆/d） 

无中央分隔带 

1 车道 

无中央分隔带 

2 车道 

无中央分隔带 

3 车道 

无中央分隔带 

4 车道及以上 

0(含)~2000 0.474 0.451 0.431 0.413 

2000(含)~4000 0.448 0.408 0.377 0.355 

4000(含)~6000 0.422 0.370 0.336 0.313 

6000(含)~8000 0.397 0.339 0.306 0.284 

8000(含)~10000 0.372 0.312 0.285 0.262 

10000(含)~12000 0.347 0.290 0.270 0.250 

12000(含)~14000 0.322 0.273 0.260 0.250 

14000(含)~16000 0.298 0.261 0.255 0.250 

16000(含)~18000 0.274 0.253 0.252 0.250 

≥18000 0.250 0.250 0.250 0.250 

每条车道 AADT 

（辆/d） 
有中央分隔带 

≥0 0.500 

计算“由车辆失控引起的正面相撞风险”用 

每条车道 AADT 

（辆/d） 
1 车道 2 车道 3 车道 4 车道及以上 

0(含)~2000 0.052 0.099 0.139 0.173 

2000(含)~4000 0.104 0.185 0.246 0.291 

4000(含)~6000 0.155 0.259 0.327 0.373 

6000(含)~8000 0.206 0.323 0.388 0.433 

8000(含)~10000 0.256 0.376 0.431 0.475 

10000(含)~12000 0.306 0.419 0.461 0.500 

12000(含)~14000 0.355 0.453 0.480 0.500 

14000(含)~16000 0.404 0.478 0.491 0.500 

16000(含)~18000 0.452 0.493 0.497 0.500 

≥18000 0.500 0.500 0.500 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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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0.3  交通量风险系数取值表（续表） 

计算“由车辆超车引起的正面相撞风险”用 

每条车道 AADT 

（辆/d） 

无中央分隔带 

1 车道 

无中央分隔带 

2 车道 

无中央分隔带 

3 车道 

无中央分隔带 

4 车道及以上 

0(含)~2000 0.010 0.010 0.010 0.010 

2000(含)~4000 0.020 0.020 0.020 0.020 

4000(含)~6000 0.030 0.030 0.030 0.030 

6000(含)~8000 0.042 0.042 0.042 0.042 

8000(含)~10000 0.060 0.060 0.060 0.060 

10000(含)~12000 0.086 0.086 0.086 0.086 

12000(含)~14000 0.116 0.116 0.116 0.116 

14000(含)~16000 0.148 0.148 0.148 0.148 

16000(含)~18000 0.180 0.180 0.180 0.180 

≥18000 0.200 0.200 0.200 0.200 

每条车道 AADT 

（辆/d） 
有中央分隔带 

≥0 0.000 

计算“交叉口风险”用 

交叉口被交路 AADT 

（辆/d） 全路段 

0 0.000 

1(含)~100 0.005 

100(含)~1000 0.063 

1000(含)~5000 0.125 

5000(含)~10000 0.250 

10000(含)~15000 0.500 

≥15000 1.000 

计算“接入口风险”用 

接入口 AADT 

（辆/d） 
接入口个数 

全路段 

无要求 

0 0.000 

居住性接入口 1 或 2 0.010 

居住性接入口≥3 0.020 

商业性接入口≥1 0.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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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限速标志版面示例 

 

B.1  按空间方式限速标志版面示例 

 

B.1.1  单一限速标志版面示例如图 B.1.1 所示，其中限速值应根据具体公路项目

的交通工程论证结果确定。 

 

图 B.1.1  单一限速标志版面示例 

 

B.1.2  分车型限速标志版面示例如图 B.1.2 所示，其中限速值应根据具体公路项

目的交通工程论证结果确定。 

 

图 B.1.2  分车型限速标志版面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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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3  分车道限速标志版面示例如图 B.1.3 所示，其中限速值应根据具体公路项

目的交通工程论证结果确定。 

 

图 B.1.3  分车道限速标志版面示例 

 

B.2  按时间方式限速标志版面示例 

 

B.2.1  分时段限速标志版面示例如图 B.2.1 所示，其中限速值应根据具体公路项

目的交通工程论证结果确定。 

 

图 B.2.1  分时段限速标志版面示例 

 

B.2.2  特殊天气限速标志版面示例如图 B.2.2 所示，其中限速值应根据具体公路

项目的交通工程论证结果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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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B.2.2  特殊天气限速标志版面示例 

 

B.3  按组合方式限速 

 

B.3.1  双向六车道高速公路和作为干线的一级公路，分车道与分车型组合限速

标志版面示例如图 B.3.1 所示，其中车道划分和限速值应根据具体公路项目的交

通工程论证结果确定。 

 

a）右侧硬路肩宽度小于 2.5m 

 

b）右侧硬路肩宽度大于或等于 2.5m 

图 B.3.1  双向六车道高速公路和作为干线的一级公路 

分车道与分车型组合限速标志版面示例 

 

B.3.2  双向八车道高速公路和作为干线的一级公路，分车道与分车型组合限速

标志版面示例如图 B.3.2 所示，其中车道划分和限速值应根据具体公路项目的交

通工程论证结果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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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右侧硬路肩宽度小于 2.5m 

 

b）右侧硬路肩宽度大于或等于 2.5m 

图 B.3.2  双向八车道高速公路和作为干线的一级公路 

分车道与分车型组合限速标志版面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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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平面交叉限速标志设置示例 

 

C.0.1  作为集散的一级公路与作为干线的二级公路相交构成的平面交叉，宜在

一级公路入口后 100～200m 的适当位置，或公路编号标志和地点距离标志之间

的适当位置设置限速标志，如图 C.0.1。 

 

图 C.0.1  作为集散的一级公路与作为干线的二级公路平面交叉 

限速标志设置示例 

 

C.0.2  作为集散的一级公路与作为集散的二级公路或三级公路相交构成的平面

交叉，可在一级公路入口后 100～200m 的适当位置，或公路编号标志和地点距

离标志之间的适当位置设置限速标志，如图 C.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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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C.0.2  作为集散的一级公路与三级公路平面交叉限速标志设置示例 

 

C.0.3  作为干线的二级公路与作为集散的二级公路相交构成的平面交叉，宜在

作为干线的二级公路入口后适当位置设置限速标志，如图 C.0.3。 

 

图 C.0.3  作为干线的二级公路与作为集散的二级公路平面交叉 

限速标志设置示例



公路限速标志设计规范                                                      本规范用词用语说明 

- 60 - 

 

 

本规范用词用语说明 

 

    1  本规范执行严格程度的用词，采用下列写法： 

    1）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用词，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

禁”； 

  2）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用词，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

采用“不应”或“不得”； 

  3）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用词，正面词采用“宜”，

反面词采用“不宜”； 

    4）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用词，采用“可”。 

 

    2  引用标准的用语采用下列写法： 

    1）在标准总则中表述与相关标准的关系时，采用“除应符合本规范的规定外，

尚应符合国家和行业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2）在标准条文及其他规定中，当引用的标准为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时，表

述为“应符合《××××××》(×××)的有关规定”。 

    3）当引用本标准中的其他规定时，表述为“应符合本规范第×章的有关规定”、

“应符合本规范第×.×节的有关规定”、“应符合本规范第×.×.×条的有关规定”或“应

按本规范第×.×.×条的有关规定执行”。 


